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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使用鉴定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中型散装容器检验使用鉴定的要求、抽样、鉴定和鉴定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中型散装容器的使用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828-19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 19434.1-2004 危险货物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通则

    GB 19434. 3-2004危险货物木质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GB 19434. 4-2004 危险货物柔性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GB 19434. 5-2004 危险货物金属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GB 19434.6-2004 危险货物复合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GB 19434. 7-2004 危险货物纤维板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GB 19434. 8-2004 危险货物刚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13修订版)

术语和定义

GB 19434.1-2004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鉴定批 use appraisal lot
以相同原材料、相同结构和相同工艺生产的中型散装容器件为一鉴定批。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中型散装容器的外观要求

4.1.1.1 中型散装容器上铸印、印刷或粘帖的标记、标志和危险货物彩色标签应准确清晰，符合

GB 19434.1-2004中有关规定要求。

4.1.1.2 中型散装容器外表应清洁，不允许有残留物、污染或泄漏。

4.1.1.3 凡采用铅封的中型散装容器应在危险货物运输现场查验后进行封识。

4.1.2 使用单位选用的中型散装容器应与内装危险货物的性质相适应，其性能应符合GB 19434. 3-

GB 19434. 8-2004中的规定。

4.1.3 中型散装容器的包装等级应等于或高于盛装货物要求的包装级别。

4.1.4 在下列情况时应提供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认可的检验机构出具的危险品分类、定级和

危险特性检验报告:

    a) 首次运输或生产的;

    b) 首次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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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部门认为有必要时。

中型散装容器底部有卸货阀的，必须具有关闭紧固特性，卸货装置始终完好，并能防止任何意外

首次使用的塑料、带内(镀)层的中型散装容器应提供六个月以上化学相容性试验合格的报告。

用于装运闪点为61℃或低于61℃的液体，或用于装运易发生粉尘爆炸的粉末时，应采取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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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静电措施。

4.1.8 一般液体危险货物灌装至中型散装容器总容积的98%以下，膨胀系数较大的液体货物，应根据

其膨胀系数确定容器的预留容积。固体危险货物盛装至中型散装容器容积的95%以下，剩余空间按规

定填充或者衬垫。

4.1.9 采用液体或惰性气体保护危险货物时，该液体或惰性气体应能有效保证危险货物的安全。

4.1.10 危险货物不得泄漏在中型散装容器外表和内外容器之间。

4. 1. 11 危险货物和与之相接触的中型散装容器不得发生任何影响容器强度及发生危险的化学反应。

4.1.12 吸附材料不得与所装危险货物发生有危险的化学反应，并确保内容器破裂时能完全吸附滞留

全部危险货物。

4.1. 13 防震及衬垫材料不得与所装危险货物发生化学反应，而降低其防震性能。应有足够的衬垫填

充材料，防止内容器移动。

4. 1.14 中型散装容器的封闭器应紧密配合，并配以适当的密封圈，保证危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无

泄漏 。

4.1.15 木质中型散装容器和纤维板中型散装容器用钉紧固时，应钉实，不得突出钉帽，穿透容器的钉

尖应盘倒，并加封盖，以防与内装物发生任何化学反应或物理变化。其封口应平整牢固。

4.1.16 中型散装容器的袋类内容器封口要求:不论采用绳扎、粘合或其他型式的封口，应保证内容物

无泄漏。

    — 绳扎封口:袋内应无气体、袋口用绳紧绕二道，扎紧打结，再将袋口朝下折转、用绳紧绕二道，扎

        紧打结。如果是双层袋应按此法分层扎紧。

    — 粘合封口:袋内应无气体、粘合牢固不允许有孔隙存在。如果是双层袋应分层粘合。

4.1. 17 下列危险货物不允许使用中型散装容器装运(分类按GB 19434. 1-2004的分类执行):

    a) 第2类、第6类和第7类危险货物;

    b) 副危险性为第2类、第6类和第7类的危险货物;

    c) 蒸气压力在50℃时超过110 kPa或55℃时超过130 kPa的液体危险货物。

4.2 特殊要求

4.2. 1 金属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下列危险货物不允许使用金属中型散装容器装运:

    a) 第1类(配装类 1. 1D和1. 5D除外)和第5类的5.2项((F型有机过氧化物除外)危险货物;

    b) 包装等级为I级的液体危险货物;

    c) 第4类中的4. 1项和4.2项包装等级为I级的危险货物;
    d) 包装等级为I级具有自行发热危险性的危险货物。

4.2.2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4.2.2.， 下列危险货物不允许使用柔性中型散装容器装运:

    a) 第1类的1. 1项(配装类1. 1D和1. 5D除外)和第3类危险货物;

    b) 包装等级为I级的危险货物;

    c) 熔点等于或低于45℃的固体危险货物;

    d)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13修订版)规定不能使用袋装的危险

          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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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50℃时，蒸气压力超过10 kPa的固体危险货物。

4.2.2.2 采用绳扎、粘合或其他形式的封口必须无内容物泄漏。所用绳、线不应与所装危险货物起化

学反应而降低其强度。

4.2.3 刚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4.2.3. 1 下列危险货物不允许使用刚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装运:

    a) 第1类和闭杯闪点低于0℃的第3类危险货物;

    b) 包装等级为工级的危险货物;

    c) 包装等级为工级的第4类固体危险货物;

    d) 包装等级为工级具有自行发热危险性的危险货物;

    。) 包装等级为I级的第6类的6.1项危险货物，并且具有易燃副危险性;

    D 包装等级为I级的并具有催泪作用的固体危险货物。

4.2.3.2 刚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包装危险货物时应具有防护装置。

4.2.4 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4.2.4. 1 下列危险货物不允许使用复合中型散装容器装运:

    a) 第1类(配装类1. 1D和1. 5D除外)、闭杯闪点低于。℃的第3类危险货物;

    b) 包装等级为I级的危险货物;

    c) 包装等级为I级的第4类固体危险货物;

    d) 包装等级为I级具有自行发热危险性的危险货物;

    e) 包装等级为I级的第6类的6. 1项危险货物，并且具有易燃副危险性;

    f) 包装等级为I级的并具有催泪作用的固体危险货物。

4.2.4.2 下列危险货物不允许使用31 HZ2型复合中型散装容器装运:

    a) 第1类、第3类、第4类和第5类危险货物;

    b) 第8类、第9类和第6类的6.1项危险货物;

    C) 包装等级工级和n级的液体危险货物。

4.2.5 纤维板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下列危险货物不允许使用纤维板中型散装容器装运:

    a) 第1类、第3类和第5类的5. 2项(F型有机过氧化物除外)的危险货物;

    b) 包装等级为I级的危险货物;

    c) 熔点等于或低于45℃的危险货物;

    d)  50℃时蒸气压力超过10 kPa的危险货物。

4.2.6 木质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下列危险货物不允许使用木质中型散装容器装运:

    a) 第1类、第3类和第5类的5. 2项危险货物;

    b) 包装等级为I级的危险货物;

    c) 熔点等于或低于45℃的危险货物;

    d)  50℃时蒸气压力超过10 kPa的危险货物;

    e) 包装等级为I级的第4类和第5类的5. 1项固体危险货物;

    f) 包装等级为I级具有自行发热危险性的危险货物;

    K) 包装等级 为 I级的并具有催 泪作用 的固体 危险货物 。

5 抽样

5.， 鉴定批

    每一鉴定批的最大批量为5 000件。



GB 19434.2- 2004

5.2 抽样规则

    按GB/T 2828-1987正常检查一次抽样一般检查水平n进行抽样。
5.3 抽样数量

    见表 1.

                                      表 1 抽样数量 单位为件

批量范围 抽样数量

1- 8 2

9̂ -15 3

16--25 5

26̂ -50 8

51- 90 13

91- 150 20

151̂ -280 32

281-500 50

501̂-1 200 80

1 201̂ -3 200 125

3 201̂ 5 000 200

6 鉴定

6. 1 检查中型散装容器是否符合4.1.1,4.1.5和4.1.7的要求。

6.2按GB 19434. 1-GB 19434. 8-2004中的有关规定检查所选用中型散装容器是否与盛装危险货

物的性质相适应;容器的包装等级是否等于或高于盛装危险货物的级别;是否有性能检验的合格

报告 。

6.3 对于4. 1. 4,4. 1. 6提到的危险货物中型散装容器检查是否具有相应的证明和检验报告。

6.4 检查盛装液体或固体的中型散装容器，其盛装容积是否符合4.1.8的要求。

6.5 提取保护危险货物的液体分析确定保护性液体是否有效保证危险货物的安全。

6.6 用微型气体测定仪检测惰性气体含量，确定惰性气体是否有效保证危险货物的安全。

6.7 检查危险货物和与之接触的容器、吸附材料、防震和衬垫材料，绳、线等容器附加材料是否发生化

学反应，影响其使用性能。

6.8 检查封口和封闭器情况是否符合4. 1. 14,4. 1. 15和4. 1. 16的规定。

6.9 检查中型散装容器盛装的危险货物种类是否符合4. 1. 17的规定。

6.10 检查金属中型散装容器盛装的危险货物是否符合4.2.1的规定。

6. 11 检查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盛装的危险货物和封口是否符合4.2.2的规定。

6.伦 检查刚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盛装的危险货物及其防护装置是否符合4.2.3的规定。

6. 13 检查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盛装的危险货物是否符合4.2.4的规定。

6. 14 检查纤维板中型散装容器盛装的危险货物是否符合4.2. 5的规定。

6.15 检查木质中型散装容器盛装的危险货物是否符合4.2.6的规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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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规则

7.1 中型散装容器的使用企业应保证所使用的容器符合本标准规定，并由有关检验部门按本标准鉴

定。中型散装容器的用户有权按本标准的规定，对接收的产品提出验收鉴定。

7.2 鉴定项目:按本标准第4章、第6章的要求逐项进行鉴定。

7.3 中型散装容器应以订货量为批，最大订货量不超过5 000件，逐批鉴定。

7.4 判定规则:按标准的要求逐项进行鉴定，若每项有一个中型散装容器不合格则判断该项不合格，若

有一项不合格则评定该批中型散装容器不合格。

7.5 不合格批处理:不合格批中的不合格中型散装容器经剔除后，再次提交鉴定，其严格度不变。


